
整合 , 统一纳入民法典之中并分别形成民法典分则

的各编。此外 , 应当在分则中设立独立的人格权

编 , 这不仅是人格权自身发展的需要 , 也是不断丰

富和完善民法典体系的需要。最后 , 民法的体系化

还要处理好本土化与国际化的关系 , 首先要系统总

结我国现有立法成果 , 同时还需要借鉴国际民商事

法律的最近发展成果。

民法典颁行是实行依法治国、完善社会主义市

场经济法律体系的重要标志 , 即表明我国法律文化

的高度发达 , 更是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具体表现。我

国的祖先曾在历史上创造了包括中华法系在内的灿

烂的中华文明。今天 , 我国立法和司法实践已为民

法典的制定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, 广大民法学者

也做了大量的理论准备。如果说 19 世纪初《法国

民法典》和 20 世纪初《德国民法典》的问世 , 是

民法发展史上的重要成果 , 那么 21 世纪初中国民

法典的出台 , 必将在民法发展史上留下光辉的篇

章。制订和颁布一部先进的、体系完整的、符合中

国国情的民法典 , 不仅能真正从制度上保证市场经

济的发展和完善 , 而且将为我国在 21 世纪的经济

腾飞、文化昌明、国家长治久安提供坚强有力的保

障 !

新中国的民事立法感言

王家福 Ξ

　　回顾建国 60 年民事法治的历史 , 我想首先说

一下建国后经历的几次民法典起草过程。民法是国

家的重要法律。虽然我国有很多年的计划经济 , 但

是我们仍然比较重视法治建设。我国早在 1954 年

就开始起草民法典 , 当时主要参照苏联民法典 , 一

直到了反右开始 , 这项工作停顿下来 , 最终无疾而

终了。

到 1962 年 , 我国经济经历严重自然灾害和

“大跃进”所造成的严重困难 , 毛主席提出 , 不仅

刑法要搞 , 民法也要搞。这样一句话 , 我国就第二

次开始起草民法典。因为当时我国的经济体制是计

划经济 , 所以至 1964 年 7 月完成《民法典草案

(试拟稿)》仅分三编 : 第一编总则、第二编财产的

所有、第三编财产的流转。这个法典很奇怪 , 其中

把财政预算也包括进去了 , 只讲所有制 , 没有讲所

有权 , 基本上是一个名为民法典 , 实际上是规范计

划经济的财产流转的东西。

第三次起草民法典是 1979 年 , 为什么会启动

这个程序呢 ? 当时有一位中央领导同志在 1979 年

给中央写了一封信 , 说不要制定民法典。当时中央

就将信件转给社会科学院 , 院长就将信件转到法学

所了。我们研究后认为应该制定民法典 , 就写了一

个相反的意见 , 讲了一些理由。我们的意见最后上

报中央 , 并且得到了中央的批示。按照批示 , 1979

年第三次起草民法典 , 至 1982 年完成民法典草案。

该法典起草之初争议很多 , 对很多基本问题认识不

一致 , 包括争论法人概念是否需要 ; 质疑对知识产

权的规定是搞私有化 , 并最后以智慧财产权替代。

最后起草了一个 400 多条的民法典 , 尽管没有正式

通过 , 但是该草案成为民法通则制定的重要基础。

到 1982 年 , 立法机关认为我国制定民法典的条件

不成熟 , 遂开始起草单行法律 , 在 1986 年通过了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》。我认为《民法通则》

是一个小的民法典 , 当时应该讲是有突破的。

纵观新中国成立的 60 年 , 中国民事立法从

1979 年以后取得了巨大成就 , 在构建民事法律体

系方面获得了巨大成功。这 60 年 , 民事的立法、

司法有了很大的发展 , 这也使民法的教学、科研与

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。

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发展 ? 我的一点体会是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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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 , 坚持民法的

平等自由公正等价有偿 , 诚实信用 ; 此外 , 我国还

坚持共同富裕原则 , 反对巧取豪夺。这些是中国特

色社会主义的、具有旺盛生命力的成功经验 , 由此

我国民事立法取得的成果和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 ,

和前苏联也不大一样。

第二点体会是发扬民主。从《民法通则》的起

草开始 , 立法机关一直充分发扬立法民主精神。除

将草案拿到有关单位去征求意见之外 , 立法机关还

很注重专家学者的意见 , 这有很大的进步。立法机

关还特别重视高等院校的教授、研究机关的学者、

实务部门的专家的意见 , 将三者结合起来 , 取得了

非常好的效果 , 也让专家学者至今感到非常的亲切

和感动。

展望将来 , 我国民法还需要做一些什么事情 ?

首先 , 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法典制定出来 , 我认为中

华人民共和国这么一个大国 , 应该有一部反映时代

精神、体现中国实际的民法典。这部民法典理应制

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民法典 , 因为我们身处 21 世

纪制定民法典 , 肯定是要超过原有的民法典。现在

还存有一种观念 , 认为制定民法典就是搞民事单行

法的汇编 , 我觉得这种认识不太合适。民法典和单

行法的汇编不一样 , 如果采用单行法汇编的方式制

定民法典 , 不利于大众学习和实际的运用 , 我们应

该搞一个真正好的民法典。例如 , 我国现在正在制

定《侵权责任法》, 这种思路是一个单行法架构的

思路。应该说侵权法和合同法相对应的 , 是债权篇

里的主要内容 , 应该统一在债权篇的法律规定中。

现在应逐一制定出单行法 , 再在这个基础上再制定

民法典。

第二 , 我国要提高国民对民法重要性的意识 ,

强化国民的民法观念。民法是每个人理解民事规则

的基本规范 , 是民事权利的宣言 , 是市场经济法治

的基础。这三项意义使得民法至关重要。如果我们

不提升国民的民法观念与意识 , 就很难使我国社会

进一步发展、人权事业得到更进一步推动。所以 ,

民法搞好了 , 国家就会昌盛 , 社会就会进步 , 我国

的人权事业也会得到很大的发展。

第三 , 我国应该进一步实施好民法。民法的实

施关系到很多人的利益 , 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

下 , 此种利益事关巨大。现在让人担心的是司法实

践上出问题。我国很多地方司法资源有限 , 民法实

施情况不佳。要改变这种现状 , 今后我国一要强调

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 , 第二是要斩断权力和利益的

联系 , 第三所有的司法活动要强调依法办事 , 而不

是搞人治 , 不是哪一个人讲一句话就可以办的。我

觉得 , 中国要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, 民法的适用

必须斩断权力和利益之间的联系。

最后 , 我国应该更好地保护老百姓的民事权

利 , 特别是更好地保护国民的财产权利。我们只有

把人民群众的人身、财产等各项权利保护好 , 才能

建立起亿万人民创造财富的信心 , 树立推动社会进

步的信心。必须要保证老百姓的民事权利特别是物

权 , 这看似仅是一个民事法律的问题 , 但实际上涉

及到社会稳定、经济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社会问题。

我们必须从足够的高度去认识、实践对民事权利的

充分且全方位的保障 !

我国民法对外国法的借鉴

魏振氵赢 Ξ

　　回顾 60 年新中国民事法治建设的情况 , 我认

为对借鉴外国法问题进行总结研究是必要的 , 这有

利于提高我国民事立法总体水平。我国在此问题上

应当平衡如下关系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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